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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从人作为“类存在物”出发，承认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也就必然承认已取得了政治解放的社

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人的解放”实现的情况下，分配正义才能最终实现。政治解

放只是使社会成员从那种分离的、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是完全摆脱了政治上受压

迫、经济上受奴役的境况，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利，但还没有达到人的解放的社会，因此分配正义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政治解放为人的解放的实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

治解放的进程促进了分配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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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差别与“剥削正义”

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埃尔斯特无视剥削所产生的社会根源，企图通过个体不同的劳动技能等在生产

劳动中的特殊作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对剥削的谴责是毫无根据的。他说:

“剥削何以不能是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有三个基本理由，它们都和人的差别这一事实相关。第

一，他们在先天技能上有差别，因此关于剥削的劳动理论没有澄清第一个定义上的困难。第二，他们在

闲暇收入上有差别，因此这一理论在特定情况下支持了穷人剥削富人这种违反直觉的结论。第三，个人

在其时间倾向上有差别，它可能导致其中的某些人积累财富并雇佣他人为其劳动从而使各方都受益。”①

很显然，埃尔斯特将个体的差别看作是消除剥削的真正根据，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差别而导致了

财富获得即分配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埃尔斯特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剥

削理论时，或者说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时，不是从个体出发，而是从人作为类存在物出发的。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差别并不是产生剥削的根据，也不可能形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富有，甚至个体的差

别根本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现实。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只对资本家有利，因为资本家不仅

占有生产资料，也占有这个社会的一切。马克思在评价德国庸人李斯特时曾说过:“工业社会制度对于

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

谁会对这种同义反复表示怀疑呢? 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

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 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

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 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 在他看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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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①是的，的确没有任何怀疑之处，整

个社会都会有利于资产者，而却不会有利于无产者。即使是剥削，按照埃尔斯特的理解，那应该也是一

种“善”。埃尔斯特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家，工人就不会被掠夺。”②埃尔斯特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而是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剥削”看作是合理的事情，认为“剥削”不仅有理，而且认为“剥削”是完全

正义的事业。他指责马克思对“‘剥削’这个语词具有很高的价值负载，带有道德不当或不公的意思。
但马克思在写下大量关于剥削的文字时，却倾向于不去谈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的正义和公平”。③试

问，当连“剥削”都被看作“善”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以是“正义和公平”的呢?

我们说，马克思并不一般地主张“正义”，不仅如此，马克思往往对资本主义所谓的“正义”进行了无

情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都存在的情况下，来论证资本

主义制度的“正义”是一种对事实的不尊重，是一种奢望，也是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马克

思说:“既然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也

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④也就是说，

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商品生产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单单只是人这种个体间差异，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

差异。由于这种差异要求“平等”工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于工人的这种差异性就

一定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似乎分配中的正义就存在于这种差异之中，并且正是这种差异而使部分工人变

得富裕了，于是剥削就成为正义。果真如此吗? 马克思接着说道:“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

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⑤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不平等的

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工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导致的，而是由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

有制，才是导致工人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剥削、非正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

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所以，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马克思并不一般地

谈论“正义”，那么，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反对“正义”本身呢? 完全不是。马克思是目的论者，而目的论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着某一“正义”的目的而奋斗，如果目的是非正义的，那么要想实现这一目的也是

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目的非得是正义的呢? 实际上，如果目的是非正义的、不道德的、违反

人性的，试问这样的目的能够实现吗? 因此，目的论本身就内涵有正义。即便所追求的目的是非道德的

也并不妨碍目的的“正当性”，即在目的论看来仍然是“正义”的，就如同埃尔斯特将“剥削”看作正义一

样，尽管剥削是非正义的。“当且仅当道德标准在构成追求非道德( 比方说，审慎的) 合理目的的策略时

它们才是正当的。根据这一解释，‘社会控制的科学’指导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构成一个规范性的而不是

道德的框架，因为所追求的既定目标的理由是审慎的而不是道德的。”⑥如果有些人将马克思看作是非

道德的，这也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张正义，正如佩弗所说: “马克思就不是只关注非道德的善。他认为

自由( 作为自我决定) 是最重要的非道德的善，并且非道德的善必须被平等分配，而构成这两个观点之

基础的是他对只能被称作道德的善的事物关注: 人的尊严。而且，正是马克思隐含地要求对自由进行平

等分配这一事实———不必假定这种平等分配将使自由或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非道德的善最大化———似

乎表明了他隐含地怀有某种公平和正义观念。”⑦我们必须着重地指出，马克思不是隐含地怀有公平和正

义观念，也不是以非道德主义来实现其目的论的正义，而是明确地主张公平与正义观念。马克思鲜明地指

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

统治。”⑧他还进一步指出:“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

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由此可见，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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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只是要消灭剥削，而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正义; 或者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张正义，才会提出要消灭剥

削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二、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但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基础必然是先取得政治解放; 没有政治解放，就

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是伴随着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 尽管政治解

放还没有完全实现人的解放，但是政治解放却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权利，在经

济上所实行的“按劳分配”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的工资分配更为合理，也更为“正义”，如果正义

有相对的话。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解放使社会成员从国家的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确保了对他们

政治权利的承认。然而，仅仅有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市民社会的成员从市民社会那种分离的、孤立的、个
人主义的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也就是‘市民社会的解放’。
但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将抽象的、道德的市民归结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①这

里我们需要注意，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是相对于黑格尔的普遍的、抽象的人而言的，是“由抽象到

具体”，是对现实人在自由、平等、正义、解放等方面的诉求，而不是如黑格尔那样，只是在精神里获得抽

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的自由。如果用马克思的原话就更能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说: “只

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

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

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

成。”②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第一，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将人抽象化，绝对精神化，要求把抽象的公民复归到

现实的个人自身，因此这也就避免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从而引导人们从市民社会中去认识国家，

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实社会并不是绝对精神的杜撰，更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市民社会的反映。第

二，作为现实的个人，其存在绝不是个体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类存在物。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如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的缺陷，也就戳穿了埃尔斯特所谓的试图运用“个

体差异”消灭剥削的谎言。因为个体离不开“类”，没有类存在，便没有个体的存在。第三，不仅人是类

存在物，而且这种类存在物只有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无产阶级

认识到自身作为阶级是处于一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力量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第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或者说关于正义解释得更加明确，也就是只有把这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

再把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即这种社会力量不仅已经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且再也没有任

何其他社会力量包括经济力量与类存在物相分离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的时候，人的

解放才能完成，才会出现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
事实上，马克思在整个经济和哲学理论中，《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其理论的秘密所在，马克思

的“劳动异化”理论则是其全部理论的奥妙和关键。因此，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成为他隐含的人本主义

道德观的核心范畴。”③马克思首先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用异

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统治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

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④ 在这里，我们必

须清楚，对象是人所特有的东西，没有对象便没有自我; 而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属性，对象是人对人自我以

外的总称，是客体的存在，是自我这种特殊性的人性的外在表现，也是自我的内在性( 主体性) 的表现。

38

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与分配正义

①

②

④

③［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7 页，第 5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8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91 页。



没有对象，就没有自我。然而这个劳动的对象如果不属于自我，而属于别人，那么对象性存在就不是在

肯定自我，而是在否定自我，即自我与自我对象化、对象性存在相异化。
劳动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为本身的关系上。

“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①也就是说，劳动以及劳动的聚

集一刻也不能停止，如果停止了，劳动( 者) 便不能存在，而劳动的聚集也就失去了其本性。工人只有向

自己的内部世界去争取，他才能仿佛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但这种向内的追求如果一旦离开了向外的追求

便很快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工人没有向内追求的空暇，他不得不时时刻刻地向外追求，否则他便不

能存在。工人的这种“自愿”地受剥削，似乎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他自身的需要。资

产阶级学者便把这种工人与资本家所签订的契约看作是“平等”的和“正义”的，这是一种绑架了的自

愿，无可奈何地所谓“平等”的契约，正如婚姻登记一样，那些男男女女明明是不太情愿或者无可奈何，

而非得表白并且无一不被描绘成“自愿”和“美满”，到头来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离婚的沉痛代价。而事

实上，在这种异化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

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 ②关键的问题是“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

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③劳动不再是他的本

质的体现，因为“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劳动不属于他”。④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既然

夺去了人的生产对象，也就夺去了人所固有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

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对立; 正是由于异化，工人才失去了“自由”。
“马克思这样写道:‘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 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

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⑤所以，异化的状况违背了自由( 作为自我决定) 的原则。”⑥最后，

马克思强调指出，要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

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⑦马克思正

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的非正义性，看到了劳动的异化，看到了工人所遭受到的奴役和剥削，才

提出要推翻这一非正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

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

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

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⑧马克思的这种看法虽然是用费尔巴哈

的哲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包含了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并且我们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马克思对

新社会的阐述，看到了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意味着只有到这时，正义才能完全确立，道

德方可完全实现。如果有人说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具有无产阶级的偏向，并因而把马克思看作是非道德

的，那么我们说，正是由于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才表明马克思的理论不仅

不是非道德的，而且是正义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就连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从外在

的、社会学的观点而非从内在的、评价性的观点来思考道德，这一点可以在他所说的这段话中得到证实:

‘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它不是装装样子

的，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

道德社会学的开创性人物之一。”⑨

48

东岳论丛 Oct．，2016 Vol． 37 No． 10 2016 年10 月( 第37 卷 / 第10 期) ( Dong Yue Tribune)

①

⑤

⑥

②③④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93 页，第 93 页，第 94 页，第 94 页，第

140 页，第 12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8 页。
⑨［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70 页，第 51 页。



三、政治解放进程中的分配正义

我们必须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事实为依据，来审视政治解放与分配正义。政治解放既是一

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发展的那么完善，它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政治解放

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

了制度上的基础，并为其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制这个人剥削人的根源

被彻底拔除，按劳分配制度的确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回到了“分配正义”层面上来，尽管“按劳分配”
本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但它却从根本上恢复了劳动者的“权威”。

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消除，黑格尔所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而在马克思这里，却使

异化概念过渡到了一种道德的评价。“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 = 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

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

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异化的表现。”①事实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中的异化，就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对象化，

也是异化的表现，只不过它是人的本质在精神层面上的对象化的体现而已。“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

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②黑格尔的

“需求体系”提供了人成为对象性存在的特有的动因，是完成了自我精神外化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说

是人的普遍本质作为外化的人类活动的一个积极环节。黑格尔认为，“一个物通过被他物利用和使用

来实现自己的规定性。这种使用对物自己来说并不是外在的或者异己的，因为他乃是为了被使用而在

此存在的，它的整个此在就是一种为某物的此在。一个物的完全使用就物本身，就像一块田地只有通过

自己的产量来实现自己特有的存在一样。因此，物的实体就是它的‘外在性’，它实现了的外在性就是

它的被使用。如果我有权支配它的全部被使用，我由此就把它变成了所有物。———和在与物的关系中

完全一样，就连我亲身的外化和我的力量的全部使用也都与人格自身表现着的生命是一致的。”③黑格

尔无非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异化恰恰是自我被使用的外化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或者外化正是自

我存在的展现，异化即所谓的被使用表现着与人格的生命一致性，正是由于这种被使用才像田地生产产

量一样自然呈现，不被使用反而不再成为某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受雇佣恰恰是作为工人存在的实存，

也就是他的全部关系的体现，体现着工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
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的惟一可取之处在于，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化是作为一种实存的对象化存在，它反

映了劳动者自身的存在，只有劳动在被使用时它才能是实存的，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对象化时，它才能实

存，否则它的存在就是虚无。除此之外，便无任何意义了。劳动的这种外化并不能表示劳动者的充实和

劳动者的实存，相反，劳动的这种外化是被迫的，是不自由的，而迫使劳动外化的物———资本———尽管由

此把它变成了所有物———也同样不表示自我的实存，同样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把劳动当成了对象，自己

也就变成了对象。黑格尔只不过把这种对象化与对象性存在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
“对黑格尔来说，由此得出以下关于人的活动外化的观点。我可以把我自体和精神的特殊技能以

及活动能力的个别产品让与他人，也可以把这种能力在一定时间上使用让与他人，因为这种能力由于一

定限制，对我的整体和普遍性保持着一种外在关系。如果我把在劳动中获得具体化的全部时间以及我

的全部作品都转让了，那就等于我把哲学东西中实体性的东西、我的普遍获得和现实性、我的人格，都让

给他人所有了。”④黑格尔总是把普遍性当作实存的东西，因而任何现实中、感性的实存的东西都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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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存在，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与此相反，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出发得出结论，恰恰是就

连一种‘特殊的’活动就已经能够使整个人异化，即使他在法律上支配着自己，因为没有人强迫他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在他的现实实存中，‘自由的’雇佣工人仍然和古代的奴隶一样是不自由的，因为即使

他也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同等的权利，并且仅仅出卖一个有限的时间里的

一种特殊的劳动，但他由此却使自己完全彻底地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因为他那可以出售的劳动力是

他实际占有并且为了能够生存而必须外化的惟一的东西。”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工人一旦出

卖了劳动力，其自由、尊严、价值、道德也就不再属于他了。出卖了这个劳动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就等于

出卖了获取对象性存在的自由。
黑格尔的这种精神自由，源于他的“和基督”。“由于基督教，绝对的( 一元的) 自由的原则出现了。

人在这种自由中知道自己与同他相关联的权力是一回事。希腊人的自由是以奴隶为条件的，而基督教

的自由却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②黑格尔不想也不打算看到人在现象对象性中的断裂，不愿承认当代

人所处的“奴隶”地位，“工具”地位，而是从绝对精神中、从基督教的自由中获得人自身这种类本质断裂

的弥合，这就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和基督教的内在要求，是黑格尔维护现实制度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解

放始终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要求，解放所追求的就是自由。黑格尔只是强调精神上的自由，至于现实的人

的真正解放，却被他过分茂密的自我意识掩盖住了。
当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时，即取得政治解放之后，对异化的消除所带来的人的解放有三个维

度: 一，自我存在的本体论内涵———自由; 二，自我发展意义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 三，真正体现自

我实现———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这三个维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发展

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最终所要追求的是人的解放，是公平正义。然而，马克思“人的”这一词表示的

是某种“配得上称为人的”东西，就是能允许或促进人的本质的或“真正的人的”能力实现的东西，这些

能力包括了人的社会性及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的能力，当然也包括了分配正义。而资本主义理论

正好相反: 强迫下的劳动可以发挥人的能力; 而一旦获得了自由，其能力反而不能发挥。因此，资本主义

所标榜的“自由”、“正义”，不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根本无法实现。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政治解

放进程中的分配正义也具有“相对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增进，社会民主进程的

逐步完善，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分配也会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正义”。
总之，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言说人的解放以及正义问题

的。“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的本质的能力受到妨碍或阻挠时，当那些为了人类的完整、健康、幸福所必须

实现的潜能无法实现时，人就异化了。”③“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

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

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④而“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合乎

人性的’或者说是一个‘违反人性的’社会形式，因为它无法使其社会成员受到作为人所应该受到的待

遇。它无法使人们实现他们人性中积极的方面: 社会性和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⑤因此，马克思

所强调的人的解放，就是使人不再受外在( 异己) 力量控制而由自己完全支配自己的活动，所以说，共产

主义联合体中的个人，自由地、合作地控制社会生产，生产工具将“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

体个人”。最后，“才能总和的发挥”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当然，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政治解放进

程中的分配正义以及分配正义的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 杨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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